		壓力容器併入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安全檢查申請書




	事業單位名稱
	

	設 置 地 址
	

	連絡人
	
	電  話
(手機)
	
	傳 真
	

	型式及名稱
	
	合格證字號
	

	設備編號
	
	檢查合格證
有效期限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最高使用壓力
	kgf/cm2
	最高使用溫度
	℃
	內 容 積
	　　　  m3

	內容物名稱
	
	有無毒性
	□有  □無 
	傳熱面積
	        m2

	此致
社團法人中華產業機械設備協會
地址：403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237號13樓之2（代行檢查組）
電話：04-23726599  傳真：04-23726577  代檢機構共同網站：https://www.aia.org.tw
  
               事業單位名稱：                      　　　    印     
                    　　地          址：
                        檢  查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1.得以單座壓力容器填寫申請單或以單一連續生產系統之所有壓力容器合併填寫申請單(應表列所有壓力容器之明細及座數)。
2.應詳實表列同一生產系統內之高壓氣體特定設備之明細及座數(含型式及名稱、最高使用壓力、最高使用溫度、合格證字號、內容積、內容物及有無毒性等)。
3.應檢附所申請壓力容器與其他相關設備之流程圖，並說明相互關係及不可分隔之理由。
4.應檢附符合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第41、45、46、47、48、49、54、55、60、61、63、64、65、66、69、70、218條資料及說明。
5.接獲補件通知時，應於規定時限內補件，並送達代檢機構，否則視同放棄申請。

	收文號碼
	
	收 文
	檢查日期
	      年月日

	
	
	
	檢查員
	

	
	表單編號
	P3-64-01B
	113.05





